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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来源于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对外公

布的《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募集说

明书》、《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

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国泰君安证券提供的资料等。国泰君安证券按照《公司债券

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融创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融创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

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做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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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一）H融创 05 

本次公司债券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签发的“上证函

[2015]2514 号”文无异议确认，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

过 50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含 50 亿元），拟分期发行。

首期基础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40 亿元，最终发行规模 27 亿

元，债券名称“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

第二期基础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13 亿元，最终发行规模 23

亿元，债券名称“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四

期）”。 

（二）H融创 07 

本次公司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 2016年 6月 12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6]1256

号”文件核准，发行人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的公司

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含 40 亿元），拟分期发行。

首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30 亿元。本期债券发行时

间为 2016 年 8 月 15 日至 8 月 16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 40 亿元融创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其中品种一发行规模 12 亿元，品种二发

行规模 28 亿元。 

（三）H6融地 01 

本次公司债券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签发的“深证函

[2015]668 号”文无异议确认，发行人获准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

过 50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含 50 亿元），首期债券基础

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30 亿元。本期债券发行时间为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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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2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规模 50 亿元公司债券，债券名称为“融创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二、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H融创 05 

1、债券名称：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四

期） 

2、债券简称：H 融创 05 

3、债券代码：135548.SH 

4、发行人：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5、发行总额：发行规模 23.00 亿元，目前存续规模 13.97 亿元 

6、本息兑付安排：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已经由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四期）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融创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四期）2022 年第二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四期）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安排详见《关于召开融创房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四期）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

通知》《关于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四期）

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关于召开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四期）2022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关于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四期）2022 年

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关于召开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四期）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关于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四期）2024 年第一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 

（二）H融创 07 

1、债券名称：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3 

 

 

（品种二） 

2、债券简称：H 融创 07 

3、债券代码：136624.SH 

4、发行人：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5、发行总额：发行规模 28.00 亿元，目前存续规模 20.18 亿元 

6、本息兑付安排：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已经由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融创房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2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

人会议审议、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具体安排详见《关于召开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关于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2 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关于召开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2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关于融创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2 年第二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关于召开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关于融创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结果的公告》。 

（三）H6融地 01 

1、债券名称：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2、债券简称：H6 融地 01 

3、债券代码：118470.SZ 

4、发行人：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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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行总额：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

存续规模 4.23 亿元 

6、本息兑付安排：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已经由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融创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安排详见《关于召开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关于融

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2 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关于召开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关于融创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结果的公告》。 

三、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作为“H 融创 05”、“H 融创 07”、“H6 融地 01”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

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

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于 2024 年 8 月 26 日发布两项《融

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主要内容分别如下： 

（一）与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重大诉讼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收到司法文书的时间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融创集团”）于 2022 年

10 月收到诉状及应诉通知书。该案由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并由青

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4 日收到《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

法民事判决书》（2022）青 01 民初 114 号，并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收到《青海

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青民终 136 号。 

（二）诉讼受理机构名称 

一审法院：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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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公司”） 

被告：四川彭祖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彭祖文化公司”)、四川

省环融中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融中军公司”)、融创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房地产公司”)。 

（四）案件的基本情况 

1、案由 

2021 年 1 月，五矿信托公司与彭祖文化公司签订《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暨

回购合同》，约定由彭祖文化公司将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给五矿信托公司，同时

约定彭祖文化公司对其转让的特定资产收益权负有回购义务，回购价款为“回购

本金+回购溢价”。 

2021 年 1 月，五矿信托公司与彭祖文化公司、环融中军公司签订的《共同

连带回购协议》、《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暨回购合同补充协议》及五矿信托公司

与环融中军公司签订《抵押合同》，约定由环融中军公司对《特定资产收益权转

让暨回购合同》和《共同连带回购协议》项下回购价款、其他款项承担共同还款

责任，并以环融中军公司名下持有的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天府新区眉山片区

的乐高乐园第三期、第四期、第六期共计 16 宗住宅用地使用权为五矿信托公司

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2021 年 1 月，五矿信托公司与融创房地产

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由融创房地产公司为五矿信托公司在《特定资产收

益权转让暨回购合同》和《共同连带回购协议》项下回购价款、其他款项等债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21 年 1 月 28 日，五矿信托公司向彭祖文化公司如约支付《特定资产收益

权转让暨回购合同》项下转让价款 2,000,000,000 元。 

根据《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暨回购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彭祖文化公司应

当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支付全部回购价款，但彭祖文化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回购价款，未按时支付回购溢价款，构成实质违约。 

2、诉讼请求 

（1）五矿信托公司请求判令彭祖文化公司、环融中军公司共同向五矿信托

公司支付回购价款、违约金、律师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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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矿信托公司请求判令对环融中军公司提供的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

县天府新区眉山片区的乐高乐园第三期、第四期、第六期共计 16 宗住宅用地使

用权进行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由五矿信托公司在前述诉讼请求范围内优先受偿。 

（3）五矿信托公司请求判令融创房地产公司对前述诉讼请求“（1）”项下

彭祖文化公司、环融中军公司应付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五矿信托公司请求判令由各被告方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

用。 

二、判决情况 

（一）一审判决情况 

根据《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民事判决书》（2022）青 01 民初 114 号，

判决如下： 

1、被告彭祖文公司、环融中军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向原告五

矿信托公司支付回购本金 2,000,000,000 元、回购溢价款 43,506,547.95 元、律师

费 300,000 元，并支付自 2022 年 7 月 29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尚欠回购款 2,

000,000,000 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的违约金。 

2、原告五矿信托公司对被告环融中军公司名下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天

府新区眉山片区的乐高乐园第三期、第四期、第六期共计 16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

依法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3、被告融创房地产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

告融创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后，有权向被告彭祖文化公司、环融中军公

司追偿。 

4、案件受理费 10,260,832.74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各被告负担。 

（二）二审判决情况 

根据《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青民终 136 号，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执行裁定情况 

2024 年 8 月 13 日，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青 01 执 783 号之一，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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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被执行人四川省环融中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四川省眉山

市仁寿县天府新区眉山片区乐高乐园第三期、第四期、第六期共计 16 宗国有土

地使用权，拍卖保留价在确定的财产处置参考价的基础上下浮 10%，为 222,37

8.8 万元。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上述情况将对公司生产经营以及偿债能力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目前公司正与债权人进一步协商，寻求整体化解方案，争取妥善解决相关债

务问题。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二）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重大诉讼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收到司法文书的时间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融创集团”）于 2022 年

6 月 9 日收到诉状及应诉通知书。该案由北京金融法院一审，并由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二审。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7 日收到《北京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

京 74 民初 1127 号，并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书》（2023）京民终 1046 号。 

（二）诉讼受理机构名称 

一审法院：北京金融法院。 

二审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三）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 

被告：南昌融创恒业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融创”）、武汉融景

臻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融景”）、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融创集团”）。 

（四）案件的基本情况 

1、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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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中融信托与融创集团、南昌融创、武汉融景共同签署了《关于

中融-承安 9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等协

议，约定中融信托拟发起设立“中融-承安 9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

承安 96 号），信托计划预计存续期限为 36 个月，信托计划项下拟发行合计不超

过 20 亿份信托单位，并约定到期日为第 1 笔 A 类股权投资价款支付日起满 12

个月之日，以及第 1 笔 B 类股权投资价款支付日起满 18 个月之日。 

中融信托与融创集团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融创集团为中融信托

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为 22.85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中融信托与武汉融景签订《土

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合同》，武汉融景以其持有的位于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大道以

南、江城大道以西、京广铁路线以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为 22.85 亿元

抵押。中融信托与南昌融创签订了《最高额股权质押合同》，南昌融创以其持有

的武汉融景 51%股权提供最高额为 22.85 亿元质押。中融信托与南昌融创、武汉

融景签订了《共同还款协议》,约定武汉融景加入南昌融创在本项目项下的债务:

对中融信托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南昌融创应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向中融信托支付已到期的首笔本金 10 亿元

及基准投资收益 224,052,901.37 元，但南昌融创未能足额支付。此外，相关协议

2022 年 5 月 26 日，中融信托向融创集团、南昌融创、武汉融景发送《违约暨项

目提前结束通知书》，宣布项目提前到期，并要求立即偿还全部 20 亿元投资本

金及应付未付投资收益。截至中融信托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南昌融创、武汉融景、

融创集团未能履行上述款项支付义务。 

2、诉讼请求 

中融信托请求判令南昌融创、武汉融景共同向中融信托偿还投资本金、偿还

应付未付投资收益、支付违约金。 

原告中融信托请求判令南昌融创、武汉融景、融创集团支付实现债权的律师

费用。 

中融信托请求判令中融信托对前述抵押物、质押物在最高额 22.85 亿元范围

内享有质权和抵押权，并有权在上述诉讼请求范围内就上述质物拍卖、变卖、折

价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9 

 

 

中融信托请求判令中融信托对形式上登记在中融信托名下的武汉融景 49%

股权,在上述诉讼请求范围内就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中融信托请求判令融创集团对上述诉讼请求的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

权的费用，在最高额 22.85 亿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中融信托判令由南昌融创、武汉融景、融创集团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保全保险费。 

二、判决情况 

（一）一审判决情况 

根据《北京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 74 民初 1127 号，判决如下： 

1、南昌融创、武汉融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融信托支付借款本金

1,968,636,684.41 元，利息 101,447,626.47 元、逾期利息与违约金（以 1,968,636,

684.41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6 月 16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24%计

算逾期利息与违约金之和）；支付律师费 200,000 元、保全保险费 851,741.28 元 

2、对本判决确定的债务，融创集团在最高额 22.85 亿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融创集团清偿上述债务后，有权向南昌融创、武汉融景追偿。 

3、对本判决确定的债务，中融信托有权以武汉融景提供抵押的鄂（2021）

武汉市市不动产证明第 0038515 号《不动产登记证明》项下的抵押物在最高额 2

2.85 亿元范围内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4、对本判决确定的债务，中融信托有权以（阳市监）股质登记设字[2021]第

11 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中南昌融创出质的武汉融景股权在最高额 22.

85 亿元范围内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5、对本判决确定的债务，中融信托有权以登记在中融信托名下的武汉融景

臻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

偿。 

6、驳回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二审判决情况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京民终 1046 号，判决如

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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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上述情况将对公司生产经营以及偿债能力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述判决预计不会对相关项目保交楼工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目前公司正与

债权人进一步协商，寻求整体化解方案，争取妥善解决相关债务问题。 公司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作为“H 融创 05”、“H 融创 07”、“H6 融地 01”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

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上述重大

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国泰君安将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及时履行债券受托管理

人职责，持续关注相关事项最新进展情况，督促发行人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

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后续公告信息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作为本次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公司

偿债风险。 

五、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融创项目组 

联系电话：010-83939204 

联系邮箱：sunac_gtj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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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关

于涉及重大诉讼）》之签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9 月    日 

 


